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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们的儿子与儿媳韩某结

婚后，于2013年生育一子，并由
我们从小带到大。 2018年秋天，
儿子因事故离开人世， 这对我
们的打击很大。 在这段痛苦的
日子里， 一直与我们共同生活
的孙子给了我们莫大的慰藉。

在儿子去世1年后 ， 韩某
带着我们孙子改嫁。 其后， 我
们多次去探望孙子都被韩某拒
绝， 即使托人做韩某的思想工
作也无效， 致使我们至今都未
能见上孙子一面。

韩某拒绝的理由是： 《婚
姻法》 没有规定祖辈享有探望
权。 难道我们与孙子的亲情就
这样被隔断了吗？ 祖辈真的不
享有探望孙辈的权利吗？

读者 魏友权夫妇

魏友权夫妇：
《婚姻法》 第38条第1款规

定： “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父或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
利 ，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 ”
很显然， 法律将探望权的主体
规定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或母， 祖辈不享有独立的
探望权。

但是， 这仅是就父母离婚
后所涉及的探望权的规定。 至
于探望主体死亡或者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祖父母、 外
祖父母 （以下统称为 “祖辈”）
可否代替子女对孙子女、 外孙
子女 （以下统称为 “孙辈 ” ）
进行探望， 法律没有规定。 不
过， 基于以下理由， 失独老人
应享有隔代探望权：

其一， 允许失独老人隔代
探望孙辈， 这与公序良俗、 社
会公德相符， 亦是对中国家庭
伦理传统的尊重和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 在有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有利于
亲属间感情融合的基础上， 在
不影响监护人履行法定监护职
责的前提下， 应当支持祖辈对
孙辈的合理探望。

其二， 探望孙辈是失独老
人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之
一，应视为老年人应有之权益，
且可与孙辈享有代位继承权利
之法律原理相对应。既然《继承
法》 赋予孙辈等在其父或母先
于祖辈去世情形下有代位继承
祖辈遗产的权利，同理，失独老
年人代替死亡子女行使探望权
于法于理并不相悖， 亦是对失
独老年人的特殊保护和关心。

其三， 《最高人民法院第
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
作 会 议 纪 要 》 第 3条 指 出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对父母已
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
年孙子女、 外孙子女尽了抚养
义务， 其定期探望孙子女、 外
孙子女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
并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获得司法
保护 。” 因此 ， 祖辈在对未成
年孙辈尽到了抚养义务的情况
下， 享有探望权。

从你们所述情况看， 孙子
出生后一直跟你们生活达5年
之久， 你们对孙子尽了抚养义
务 ， 因此你们可以获 得 探 望
权 。 你们现在可以向法院起
诉 ， 法 院 会 判 决 赋 予你们
对孙子的探望权。 不过， 在探
望次数及探望时间上不应期望
过高。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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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竞业限制致单位受损如何赔偿？

哪份遗嘱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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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于2010年立下一份公证
遗嘱 ， 其内容为 ： 个人所有的
房屋一套由其妹妹继承 ， 个人
存款20万元中的10万元由其弟
弟继承 ， 另外10万元给其女友
孙某 。 2013年10月10日 ， 李某
又立自书遗嘱一份 ， 改变了原
公证遗嘱的内容 ， 指定将其房
屋给其女友孙某 。 2018年9月7
日 ， 李某因车祸死亡 。 李某的
妹妹和其女友孙某就李某的房
屋继承问题发生争议 ， 来到霍
营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寻求法
律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了解了纠纷的具

体情况后 ， 发现李某除已成年
并独立生活的妹妹和弟弟外 ，
没有其他继承人 。 根据 《继承
法 》 的规定 ， 遗嘱人立有的数
份遗嘱内容发生抵触的 ， 以最
后所立遗嘱为准。 但是， 自书、
代书 、 录音 、 口头遗嘱 ， 不得
撤销 、 变更公证遗嘱 。 因此 ，
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其他形式

的遗嘱 ， 在这个纠纷中 ， 李某
所立的公证遗嘱是有效遗嘱 ，
李某的房屋继承问题应该根据
公证遗嘱来确定 ， 房屋应该由
李某的妹妹继承。
工作人员提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 “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
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 ， 有公证
遗嘱的 ， 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
为准 ； 没有公证遗嘱的 ， 以最

后的遗嘱为准”。 也就是说， 原
来所立的是公证遗嘱 ， 在撤销
或变更时 ， 仍需要以公证遗嘱
所代替 ， 不能其他形式的遗嘱
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

曹某于2016年3月入职一家
科技公司， 负责数据分析工作。
双方签订的 《保密及竞业限制
协议》 约定： 曹某离职后2年内
不得到与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
的省内其他单位工作 ， 或者自
己开办从事同类业务的公司 。
期间 ， 公司按月向曹某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金5000元 。 若曹某
在竞业限制期内违约 ， 侵害公
司商业秘密 ， 应支付给公司违
约金10万元 ， 并赔偿公司因此
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2018年1月， 曹某因个人原
因提出辞职并获批准 。 此后 ，
公司按月向曹某支付了约定的
补偿金。

2018年8月， 公司发现自同
年4月起， 曹某作为股东与他人
注册成立了与公司存在同类业
务的企业 。 经调查证实 ， 曹某
的企业还使用了公司的一些商

业技术和秘密 。 于是 ， 公司向
法院起诉 ， 要求曹某继续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 、 支付违约金10
万元、 赔偿损失10万元。

庭审中 ， 公司就其商业秘
密被侵犯的损益情况提供了充
分证据 ， 并获得法院采信 。 而
曹某辩称 ， 10万元违约金已经
足以弥补公司的经济损失 ， 法
院应驳回公司要求其赔偿10万
元的诉求。

最终 ， 法院判决支持了公
司的各项请求。

【法律评析】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或保密义务 ， 除了支付违约金
外 ，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
还需承担赔偿责任 。 曹某的辩
解不能成立的法律依据如下：

《劳动合同法 》 第23条第2
款规定 ：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

劳动者 ，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
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 并约定在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 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
者经济补偿 。 劳动者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的 ，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 》 第 90条规
定 ：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 ， 或者违反劳动合
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
限制，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 ， 违约金和赔偿
损失的功能不同 ， 二者具备不
同的法律属性 ， 可以同时存在
并适用于当事人 。 违约金以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事先约定
为前提 ， 而主张赔偿损失不以
双方事先约定为前提 ， 赔偿数
额以实际造成的损失为准。

另外 ，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 第10条
规定 ：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 ，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后 ，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
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 ， 公司和曹某签订
的 《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 》 对
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的约定合
法有效 。 曹某从公司离职后 ，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开办与公司
同类业务的企业 ， 并在生产经
营中擅自使用公司的商业技术
和秘密 ， 完全违反了竞业限制
义务 。 在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其
损益的情况下 ， 曹某理应同时
承担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
责任 ， 并继续履行其竞业限制
义务。

潘家永 律师

失独老人
享有隔代探望权吗？

常律师：
您好！
我是从事家政工作的， 由家

政公司派到一户居民家中做住家
保姆。 我的劳动合同是和家政公
司签的， 前几天我给雇主做饭的
时候被油烫伤了。

请问 ， 我 适 用 《劳 动 法 》
吗？ 谁来给我赔偿呢？

谢谢您的答复。
答： 首先， 根据 《劳动法 》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
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 适用本
法。 您与家政公司系劳动关系且
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是适用
《劳动法》 的。

其次 ，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四条：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
伤害的；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
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
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据此， 您可以根据与家政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来主张工伤，
要求其承担对您的赔偿责任。

保姆做饭被烫伤是工伤吗？

季女士原系某矿山机械设备
厂集体职工 。 2003年初该厂改
制， 更名为某矿山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同时， 公司与季女士签订
5年期劳动合同。 2008年1月， 双
方劳动合同到期后不久， 公司变
更法人并再次改制减人。 自2008
年2月开始， 季女士未再到公司
上班。

此后， 公司未再为季女士缴
纳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各项社会
保险费用。 但是， 双方之间的劳
动关系一直未解除。

2017年5月 ， 季女士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要求解除与公司的
劳动关系、 支付生活费及经济补
偿金。 得到仲裁裁决的支持后，
公司依裁决向季女士支付了相应
的生活费及经济补偿金。

2018年4月24日 ， 季女士再
次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 要求公司赔偿2008年2

月至2017年4月未为其办理养老
保险所造成的损失79600元 ， 以
及未为其办理医疗保险所造成的
损失29873.66元。 仲裁委以不属
于劳动争议为由不予受理， 季女
士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 公司为季女
士缴纳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至2008年1月 ， 此后
一直处于暂停缴费状态。 其中的
医疗保险保险费不能补办， 当地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规
定， 参保企业按本单位上年度列
入成本和费用的全部工资总额的
7%交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在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 公司应按法律规
定为季女士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但其自2007年2月开始未给季女
士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应承担
缴纳义务， 但该费用应由社会保
险征收机构追缴， 不属于法院受

理范围， 故季女士要求法院判决
公司赔偿2007年2月至2016年4月
未给她办理养老保险所造成损失
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调整。

公司未给季女士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且不能补办， 进而导致
季女士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法院认为该损失应由公司赔偿。

近日， 法院判决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季女士2008
年2月至2017年4月未办理医疗保
险所造成的损失19353.78元。

【评析】
《劳动法》 第72条规定 ， 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
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
会保险法》 第86条规定， 用人单
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
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最高法院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解释

（三） 第一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
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
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
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 保 险 待
遇为由 ， 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
失而发生争议的， 人民法院应予
受理。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用人单
位未按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负责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因其不
属于劳动仲裁和人民法院受案范
围， 劳动者只能向社会保险费征
收机构投诉予以解决。 虽然医疗
保险缴纳也属于社会保险费中的
一项内容， 但本案中公司未为季
女士交纳医疗保险导致不能补交
涉及损失补偿， 所以， 按照最高
法院的 “解释 （三）” 的规定属
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故法院依
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以上判决。

杨学友 检察官

不为职工缴纳医保 法院判令赔偿损失


